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裁定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南 秩 聲 字 第 6號    02

        原 處 分 機 關 　 臺 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一 分 局  03

        聲 明 異 議 人  04

        即 受 處 分 人 　 萬 雯  05

        上 列 聲 明 異 議 人 因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， 對 於 原 處 分 機 關 於  06

        民 國 108年 9月 18日 所 為 之 處 分 （ 南 市 警 一 偵 字 第 1080457619號 ）  07

        聲 明 異 議 ， 本 院 裁 定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聲 明 異 議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按 被 處 罰 人 不 服 警 察 機 關 之 處 分 者 ， 得 於 處 分 書 送 達 之 翌 日  12

            起 5日 內 聲 明 異 議 。 聲 明 異 議 ， 應 以 書 狀 敘 明 理 由 ， 經 原 處  13

            分 之 警 察 機 關 向 該 管 簡 易 庭 為 之 ； 原 處 分 之 警 察 機 關 認 為 聲  14

            明 異 議 全 部 或 一 部 無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收 受 聲 明 異 議 書 狀 之 翌 日  15

            起 3日 內 ， 送 交 簡 易 庭 ， 並 得 � 具 意 見 書 ； 簡 易 庭 認 為 聲 明  16

            異 議 無 理 由 者 ， 應 以 裁 定 駁 回 之 ，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55條 、  17

            第 56條 、 第 57條 第 2項 前 段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原 處 分 機 關 於  18

            民 國 108年 9月 26日 將 所 為 108年 9月 18日 南 市 警 一 偵 字 第 0000  19

            000000號 處 分 書 （ 下 稱 原 處 分 ） 送 達 受 處 分 人 即 聲 明 異 議 人  20

            後 ， 異 議 人 已 於 108年 9月 30日 對 原 處 分 聲 明 異 議 等 情 ， 有 卷  21

            附 臺 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一 分 局 送 達 證 書 及 聲 明 異 議 狀 可 稽 ，  22

            未 逾 前 揭 法 律 規 定 之 不 變 期 間 ， 嗣 原 處 分 機 關 認 其 異 議 無 理  23

            由 ， 移 送 本 院 裁 定 ， 揆 之 上 開 說 明 ， 核 無 不 合 ， 先 予 敘 明 。  24

        二 、 原 處 分 意 旨 略 以 ： 受 處 分 人 即 異 議 人 於 其 位 於 臺 南 市 ○ 區 ○  25

            ○ 路 ○ ○ ○ 號 之 1自 宅 飼 養 鸚 鵡 ， 於 108年 9月 2日 上 午 11時 1分 起  26

            至 11時 5分 止 ， 因 其 飼 養 之 鸚 鵡 於 上 開 時 地 製 造 噪 音 ， 妨 害  27

            公 眾 安 寧 ， 爰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72條 第 3款 之 規 定 ， 裁 處  28

            異 議 人 罰 鍰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,000元 等 語 。  29

        三 、 異 議 人 聲 明 異 議 意 旨 略 以 ： 異 議 人 所 飼 養 之 鸚 鵡 ， 身 長 僅 15  30

            公 分 ， 音 量 有 限 ， 原 處 分 未 提 及 為 何 小 鳥 叫 聲 會 被 認 定 為 噪  31

            音 ， 也 未 說 明 噪 音 或 音 量 之 衡 量 標 準 ， 即 輕 易 認 定 為 噪 音 而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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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入 人 於 罪 ， 未 免 太 過 草 率 。 且 本 件 遭 告 發 之 製 造 噪 音 發 生 時  01

            間 為 108年 9月 2日 上 午 11時 1分 起 至 11時 5分 止 ， 為 日 常 活 動  02

            繁 忙 的 時 段 ， 並 非 清 晨 或 深 夜 ， 也 非 正 常 休 息 時 間 ， 在 這 樣  03

            的 時 段 開 單 告 發 小 鳥 叫 聲 ， 不 合 情 理 ， 亦 執 法 過 當 。 又 原 處  04

            分 未 曾 提 示 異 議 人 本 件 處 罰 所 依 據 之 證 據 ， 亦 未 說 明 該 證 據  05

            之 合 理 性 及 合 法 性 是 否 已 經 被 充 分 被 原 處 分 機 關 所 查 證 ， 如  06

            此 能 排 除 該 證 物 是 否 係 因 檢 舉 人 利 用 驚 嚇 、 挑 釁 或 其 他 方 式  07

            使 鸚 鵡 發 出 異 常 叫 聲 之 方 式 所 取 得 ， 藉 此 取 得 不 利 異 議 人 之  08

            影 音 資 料 ， 或 以 非 常 接 近 該 鸚 鵡 的 距 離 收 音 ， 造 成 音 量 較 大  09

            的 假 象 ？ 況 原 處 分 裁 處 異 議 人 妨 害 公 眾 安 寧 ， 即 不 應 以 檢 舉  10

            人 1人 （ 戶 ） 之 意 見 為 認 定 依 據 ， 而 除 檢 舉 人 外 ， 異 議 人 其  11

            餘 鄰 居 均 不 認 為 其 所 飼 養 之 鸚 鵡 有 何 妨 礙 公 眾 安 寧 之 行 為 ，  12

            原 處 分 機 關 僅 以 檢 舉 人 個 人 好 惡 及 偏 見 裁 罰 異 議 人 ， 所 為 即  13

            與 法 有 違 ， 原 處 分 應 予 撤 銷 等 語 。  14

        四 、 按 簡 易 庭 認 為 聲 明 異 議 無 理 由 者 ， 應 以 裁 定 駁 回 之 ； 對 於 簡  15

            易 庭 關 於 聲 明 異 議 所 為 之 裁 定 ， 不 得 抗 告 ，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 16

            第 57條 第 2項 、 第 3項 定 有 明 文 。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72條 第 3  17

            款 明 定 製 造 噪 音 或 深 夜 喧 嘩 ， 妨 害 公 眾 安 寧 者 ， 處 6,000元  18

            以 下 罰 鍰 。 此 所 稱 之 「 噪 音 」 ， 係 指 噪 音 管 制 法 令 規 定 之 管  19

            制 標 準 以 外 ， 不 具 持 續 性 或 不 易 量 測 而 足 以 妨 害 他 人 生 活 安  20

            寧 之 聲 音 ， 此 參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處 理 辦 法 第 11條 規  21

            定 即 明 。 足 見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72條 第 3款 所 指 之 「 噪 音 」  22

            ， 與 噪 音 管 制 法 第 3條 ： 「 本 法 所 稱 噪 音 ， 指 超 過 管 制 標 準  23

            之 聲 音 。 」 之 規 範 內 涵 不 同 ； 另 噪 音 管 制 法 第 6條 亦 規 定 ：  24

            「 製 造 不 具 持 續 性 或 不 易 量 測 而 足 以 妨 害 他 人 生 活 安 寧 之 聲  25

            音 者 ， 由 警 察 機 關 依 有 關 法 規 處 理 之 。 」 是 以 未 超 過 管 制 標  26

            準 之 聲 音 ， 而 製 造 者 足 以 妨 害 他 人 生 活 及 公 眾 安 寧 者 ， 警 察  27

            機 關 爰 引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72條 第 3款 之 規 定 處 理 ， 即 為 法  28

            之 所 許 ， 並 不 以 該 噪 音 係 發 生 於 白 天 而 非 夜 晚 ， 或 須 超 過 1  29

            人 （ 戶 ） 以 上 之 人 受 其 妨 害 為 其 要 件 ， 而 需 以 檢 舉 人 之 生 活  30

            安 寧 是 否 確 因 此 受 該 噪 音 管 制 法 令 規 定 之 管 制 標 準 以 外 ， 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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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具 持 續 性 或 不 易 量 測 之 聲 音 妨 害 為 斷 。 又 動 物 與 機 器 運 作 不  01

            同 ， 機 器 之 運 轉 通 常 有 其 穩 定 性 及 持 續 性 ， 絕 大 多 數 可 以 用  02

            噪 音 計 進 行 量 測 判 定 ； 但 鳥 之 鳴 叫 ， 發 生 時 間 不 固 定 ， 具 有  03

            不 易 量 測 及 不 具 持 續 之 特 性 ， 多 半 的 狀 況 無 法 以 噪 音 計 進 行  04

            量 測 判 定 ， 故 無 法 訂 定 管 制 標 準 進 行 管 制 ， 是 行 為 人 飼 養 之  05

            動 物 所 發 出 之 叫 聲 ， 倘 已 妨 害 他 人 生 活 安 寧 ， 自 屬 社 會 秩 序  06

            維 護 法 第 72條 第 3款 所 稱 之 噪 音 。 本 件 異 議 人 雖 矢 口 否 認 有  07

            何 原 處 分 所 認 定 之 製 造 噪 音 而 妨 害 公 眾 安 寧 之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 08

            維 護 法 之 事 實 ， 並 以 前 揭 情 詞 至 辯 。 然 查 ：  09

          � 異 議 人 於 警 詢 中 已 坦 承 自 108年 7月 中 旬 起 ， 一 星 期 約 有 2至 3  10

            天 ， 從 早 上 8-9點 至 傍 晚 時 刻 ， 會 將 所 飼 養 之 和 尚 鸚 鵡 放 置  11

            於 異 議 人 大 門 外 玄 關 處 鐵 櫃 旁 洗 澡 曬 太 陽 ， 若 遇 下 雨 天 就 不  12

            會 將 鸚 鵡 帶 出 門 ， 且 該 鸚 鵡 鳴 叫 不 是 持 續 性 ， 而 是 斷 斷 續 續  13

            的 ， 僅 有 出 門 曬 太 陽 時 會 鳴 叫 ， 平 時 在 家 中 不 會 鳴 叫 等 語 ，  14

            有 異 議 人 108年 9月 10日 警 詢 筆 錄 附 卷 可 稽 ， 足 見 異 議 人 於 10  15

            8年 7月 中 旬 後 ， 即 不 時 會 於 未 下 雨 之 日 間 將 所 飼 養 之 鸚 鵡 放  16

            置 於 其 自 宅 大 門 外 玄 關 處 曬 太 陽 ， 而 該 鸚 鵡 於 曬 太 陽 時 確 會  17

            有 斷 續 鳴 叫 之 事 實 。  18

          � 又 原 處 分 所 載 事 實 ， 業 據 檢 舉 人 陳 金 堂 及 其 配 偶 陳 美 伶 於 警  19

            詢 時 指 訴 明 確 ， 其 2人 指 述 包 含 於 案 發 當 時 在 內 ， 因 異 議 人  20

            不 時 放 置 於 自 宅 門 口 飼 養 之 鸚 鵡 所 發 出 之 鳴 叫 聲 ， 已 妨 害 其  21

            2人 居 住 安 寧 ， 使 其 2人 因 無 法 安 靜 休 息 而 分 別 造 成 恐 慌 症 發  22

            作 或 抵 抗 力 下 降 而 經 常 感 冒 ， 以 致 2人 需 就 醫 治 療 等 情 ， 亦  23

            據 其 2人 提 出 安 裝 於 檢 舉 人 自 宅 門 口 靠 近 異 議 人 房 屋 玄 關 鐵  24

            櫃 上 方 監 視 器 （ 鏡 頭 拍 攝 位 置 為 檢 舉 人 之 玄 關 及 庭 院 ） 於 案  25

            發 當 日 所 錄 得 之 監 視 錄 影 畫 面 （ 含 聲 音 ） ， 及 心 永 康 精 神 科  26

            診 所 門 診 108年 8月 29日 、 108年 9月 5日 之 醫 療 費 用 收 據 、 用  27

            藥 明 細 、 丁 慶 雄 耳 鼻 喉 科 診 所 108年 8月 18日 、 同 年 月 22日 、  28

            29日 之 藥 品 明 細 及 收 據 、 檢 舉 人 及 異 議 人 大 門 外 、 檢 舉 人 大  29

            門 與 異 議 人 鐵 櫃 相 鄰 情 形 及 異 議 人 於 門 外 放 置 鸚 鵡 位 置 之 照  30

            片 為 證 。 而 經 本 院 自 行 播 放 前 揭 錄 影 畫 面 及 聲 音 勘 驗 之 結 果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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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可 由 畫 面 得 知 當 日 天 氣 晴 朗 ， 並 由 其 間 斷 斷 續 續 卻 不 間 斷  01

            之 低 聲 或 偶 爾 尖 銳 鳥 鳴 聲 ， 以 及 偶 爾 車 子 路 過 之 微 小 聲 響 和  02

            說 話 人 聲 ， 可 認 定 異 議 人 門 口 所 放 置 鸚 鵡 之 鳥 鳴 聲 ， 其 聲 響  03

            雖 為 一 般 正 常 鳥 鳴 聲 ， 且 非 異 常 大 聲 ， 但 確 足 以 使 居 住 於 其  04

            旁 之 檢 舉 人 明 顯 聽 聞 該 聲 響 不 低 ， 且 斷 續 又 不 停 歇 之 鳥 鳴 聲  05

            ， 而 使 其 生 活 之 安 寧 受 到 該 非 一 般 鳥 類 經 過 偶 爾 鳴 叫 之 不 尋  06

            常 異 音 之 影 響 。 再 輔 以 檢 舉 人 陳 金 堂 及 其 配 偶 陳 美 伶 於 108  07

            年 8月 至 9月 間 確 有 分 別 因 焦 慮 、 恐 慌 及 經 常 感 冒 之 情 形 至 醫  08

            院 就 診 之 情 形 ， 則 檢 舉 人 主 張 異 議 人 所 飼 養 之 鸚 鵡 於 案 發 時  09

            已 有 影 響 其 生 活 安 寧 之 事 實 ， 應 堪 認 定 。 異 議 人 辯 稱 ： 檢 舉  10

            人 所 提 出 之 錄 影 光 碟 恐 係 不 當 取 證 所 得 而 不 可 採 ， 即 屬 無 據  11

            ， 不 足 採 信 。  12

          � 至 異 議 人 以 案 發 當 時 非 清 晨 或 深 夜 之 正 常 休 息 時 間 ， 且 所 提  13

            出 其 餘 鄰 居 簽 名 之 聲 明 書 均 聲 明 未 受 其 飼 養 之 鸚 鵡 妨 害 安 寧  14

            為 據 ， 辯 稱 該 鳥 鳴 聲 並 不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72條 第 3款  15

            製 造 噪 音 而 妨 害 公 眾 安 寧 之 規 定 云 云 。 惟 前 揭 條 文 所 規 定 應  16

            處 罰 之 製 造 噪 音 之 行 為 ， 係 以 該 噪 音 是 否 為 噪 音 管 制 法 令 規  17

            定 之 管 制 標 準 以 外 ， 不 具 持 續 性 或 不 易 量 測 而 足 以 妨 害 他 人  18

            生 活 安 寧 之 聲 音 為 認 定 ， 並 不 以 其 係 於 清 晨 及 深 夜 所 製 造 者  19

            為 限 ， 且 非 以 需 超 過 1人 （ 戶 ） 以 上 之 人 受 其 妨 害 為 要 件 一  20

            節 ， 前 已 敘 明 ， 且 鄰 居 間 情 感 關 係 深 厚 不 一 ， 噪 音 忍 受 度 亦  21

            因 人 而 異 ， 故 異 議 人 所 提 出 之 其 餘 鄰 居 聲 明 書 僅 能 證 明 出 具  22

            聲 明 者 尚 能 忍 受 上 開 鳥 鳴 聲 ， 而 未 能 作 為 聲 明 異 議 人 無 上 開  23

            行 為 之 證 據 。  24

        五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異 議 人 確 有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72條 第 3款 之  25

            情 形 ， 原 處 分 機 關 依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72條 第 3款 之 規  26

            定 ， 處 聲 明 異 議 人 1,000元 罰 鍰 ， 核 無 不 合 。 本 件 異 議 人 仍  27

            執 前 詞 指 摘 原 處 分 不 當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8

        六 、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57條 第 2項 後 段 ， 裁 定 如 主 文 。  2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12    日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臺 南 簡 易 庭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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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劉 秀 君  01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02

        本 裁 定 不 得 抗 告 。  0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20    日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林 容 淑  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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